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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

信息我们提供信息我们提供 机会请你把握机会请你把握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（广电门卫旁边）

联系电话：15888909099（757577） 87138766 87332168

废蜡烛出售
方岩胡公祠有一批废蜡烛待出售。

联系方式：

应先生13967930558

朱先生15068091216

徐先生13819900518

程先生18257998305

永康市赫灵方岩旅游集团有限公司

2026年5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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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声 明
谢美仙遗失2026年2月

9日永康市中医院住院

发 票 ，住 院 号 ：

26001991、260002732，

金额：15229.62元、金额：

2205.9元，声明作废。

厂房出租
花川花城路厂房一楼

1090㎡，精装办公室280㎡
（原做电商直播间与办公

室），可分租，可用电

200kVA，空地宽敞，装

柜方便。联系：672447，

796947，13905892447。

招聘门卫
夫妻对优先，地址：芝英

二期工业区通泰路 111

号（翔宇工贸）。联系电

话 ： 13967930778，

726778吴女士。

厂房出租
长 城 大 坟 山 沿 一 楼

1000㎡，二楼 2300㎡，
离物流近，交通方便。

电 话 ：15958462220，

13905890094，532915。

厂房出租
花街尚仁黄山小薇园4

楼 2283 平方米。1 楼

1200平方米，2楼700平

方米，可分租。另有傅店

村口新厂房一楼650平

方米出租，有行车。有空

调，办公室 60 平方米。

电话：15024583668。

遗失声明
陈小康遗失永康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6

月 30 日核发的电梯操

作 证 ，证 件 编 号 ：

330721199609107113，

特此声明。

2026年5月30日（第1859期）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673号
李攀攀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

黄村316号）:本院受理原告金文中与
被告李攀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
书。判决如下：由被告李攀攀向原告金
文中支付劳务工资105000元，款限本
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
告李攀攀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2600元，公告费
400元，共计3000元，由被告李攀攀负
担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
民法院5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
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；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
提交上诉状。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
力。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677号
李攀攀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

黄村316号）:本院受理原告金文中与

被告李攀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
书。判决如下:由被告李攀攀归还原告
金文中借款本金162520元并支付利息
（2019年1月1日起以本金162520元
为基数按月利率1.5%计算至2020年8
月19日止，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
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
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，款限本判决生效后
三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李攀攀未
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
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
件受理费7918元、公告费400元，共计
8318元，由被告李攀攀负担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
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
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。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3604号
被告:李波，男，汉族，1981年 10

月 9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8110092313，住浙江省永
康市石柱镇厚仁村里新路42号：本院
受理原告钦州市丰业水产饲料药品经
营部与被告李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
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
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

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判后答疑告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
知、转普通程序裁定书。原告的诉讼请
求：1.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4928元
及利息32473.38元（利息计至2026年
2 月 28 日，并以 14928 元为基数自
2026年3月1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
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；2.判
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
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员应
晓霞于2026年7月17日9时30分在
石柱法庭一号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到
庭,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2662号
被告：应广远，男，汉族，1979年3

月 7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903072115，住浙江省永
康市石柱镇石柱村永安路50号。被
告：徐姜，女，汉族，1979年2月7日出
生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902076480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石柱镇石柱村永安路50号：本
院受理原告武义米宜工贸有限公司与
被告应广远，徐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
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
状和证据副本，开庭传票，应诉通知书，
举证通知书，判后答疑告知书，民商事
诉讼须知，转普通程序裁定书。原告的

诉讼请求：1.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不当
得利款项人民币80699元及利息损失
（利息损失以8069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
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
际清偿之日止）；2.判令两被告承担本
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
案由审判员朱聪于2026年7月17日9
时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。请准
时到庭，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3594号
被告:王周明，男，汉族，1964年11

月 28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6411283018，住浙江省永
康市舟山镇外木坦村512号：本院受理
原告黄永清与被告王周明民间借贷纠
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
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疑告知书、民
商事诉讼须知、转普通程序裁定书。原
告的诉讼请求:1.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
款本金33000元；2.判令被告承担本案
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案
由审判员朱聪于2026年7月17日9时
30分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。请
准时到庭,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
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
